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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法法吸吸存存，，女女子子被被判判九九年年半半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84人吸收资金8251230元

母猪产下畸形崽，养殖户很受伤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者 陈海
平 李大鹏) 近日，栖霞观里镇大山口
村徐先生家的一头母猪产下11头猪崽
儿，但是徐先生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这些小猪刚一出生就被发现大部
分都是畸形，没腿的，三条腿的，还有一
个生出来就是死胎。一家人百思不得其
解，这已是这头母猪第三次产崽了，中
间也没给它用过药物，怎么就这样了
呢？

“算上原先那个死胎，总共产了11

只小猪崽儿，只有1个正常的。”11日上
午，有着十多年养殖经验的徐先生告
诉记者，这是他们家第一次遇到这样

的事情。他认为这次悲剧跟猪饲料有
关，便联系当地饲料经销商，经销商带
着徐先生家3头小猪去青岛农业大学
做化验，结果显示，这些畸形猪本身是
没有传染病的，具体原因也不清楚。

11日，当地经销商已将徐先生家
的情况汇报给了饲料生产企业，厂家
专业技术人员当日赴栖霞参与调查。
厂家方面表示会对这次同一批次的产
品进行检测。

栖霞畜牧专家林先生表示，可能与
饲料的关系不太大，因为这家饲料不光
徐先生一家的猪食用，如果饲料有问题，
可能会出现大面积产畸形猪的情况。

海边洗完澡，一脚踩到狗屎上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修雪皎 实习生 孟昱彤 朱秀艳)

9日傍晚，第一海水浴场游人如织，
两名中年妇女的争吵吸引了不少人
好奇的目光。“沙滩明明禁止遛狗，你
凭什么把狗带进来？”从两人的争吵
中记者了解到，从济南来烟游玩的韩
女士洗完海澡刚上岸，就踩到了一坨
狗的排泄物，恰好旁边有一名女士在
逗自己的宠物狗，便上去理论。

“踩到一坨狗屎，太晦气了。”韩
女士愤慨地说，“我特别喜欢大海，
每年夏天都要来烟台住几天，但海
滩上的宠物狗实在让人闹心，再说

了，万一咬着人怎么办？”
第一海水浴场管理所一名工作

人员表示，对于沙滩遛狗，按照《烟
台市市区养犬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不得携犬只进入某些公共场所，
其中便包括海边沙滩。

虽然明令禁止，但海水浴场管
理所并无城市管理执法权，除了劝
阻，便是在显眼的位置设立“请勿遛
狗”的牌子，通过广播进行讲解。“碰
上沙滩遛狗的，我们只能进行劝阻，
但劝说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还
是会有人带狗进入。”管理所的工作
人员对此表示无奈。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记
者 苑菲菲) 以存款就给高
额利息为诱饵，海阳女子辛某
采取口口相传的方式向84人
吸收资金8251230元，大部分资
金无法归还。日前，辛某因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九年六个月。

2010年以来，辛某为吸收
资金投资白宫理财产品、纽伦
科投资项目、四大粮商投资产
品、迅驰投资项目获取高额利
息回报，用口口相传的方式从
邵某等人处吸收存款，并承诺
会给高额的利息。最终，有84

人 在 辛 某 处 存 款 ，金 额 达

8251230元。
期间辛某仅支付利息

589030元，其余资金无法归
还。最终，辛某因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在2013年被警
方拘留，随后被依法逮捕。后
来检察机关指控其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向法院提起公
诉。

据悉，辛某是海阳人，初
中文化，无业。被害人邵某等
84人听信了辛某的宣传，为了
得到高额利息而在辛某处存
款，拿到对方的存款后，辛某
给他们打了借条。起初辛某还
能支付给部分被害人一定的

利息，但后来钱都被辛某用于
白宫等项目的投资了，没法继
续给利息，也拿不出钱来归
还。在庭审中，辛某对公诉机
关指控的罪名自愿认罪。

法院认为，辛某主观上明
知自己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
行为会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
危害结果，客观上为了参加这
些投资活动以高额利息为回
报向公众吸收存款，其行为侵
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日前，辛某因犯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被判有期徒刑九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轿车刚起步，撞上电动车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于飞 ) 13日早上，在牟平区通海路
上，一辆白色轿车从路边刚刚起步，
准备进入行车道时，撞上了旁边的
一辆电动车，电动车驾驶员因为穿
着短衣短裤，倒地时，胳膊和小腿在
路面上擦破了皮，鲜血直流。

轿车驾驶员说，她起步的时候，

特意看了看后面有没有车，可只顾
看后面了，前面却撞上了。

“以后一定要前后多看看，看清
楚了再走。”驾驶员说道，既然双方
对事故责任没有异议，她准备私了，
先带电动车驾驶员到医院检查，她
出医疗费，电动车驾驶员也同意了
她的提议。

轿车刚刚起步，就撞上了电动车。 本报记者 于飞 摄

咣当！

窝火！

悲剧！

相关链接

刑法中规定的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
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
秩序的行为。该行为对罪和非
罪的界限比较模糊，难以界定。
一般来说，涉嫌以下三种情形
中的一种才会被以涉嫌该罪名
立案侦查。

一是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以
上的；二是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150户以上的；三是个人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数额在10万以上的，
单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给对方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本报记者 苑菲菲

以下三种情形涉嫌非法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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